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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8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10月 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 时 间 为 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当 日 的 交 易 时 间 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会议议程：

1、宣布会议开始

2、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介绍现场参会人员、列席人员

4、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5、宣读、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子公司投资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
《关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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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7、现场股东投票表决，收取表决票

8、统计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9、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10、统计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11、宣读《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

12、宣布大会结束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一：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新增对子公司湖北仁泰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为其与金融机构办理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全部债务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此外，申请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总

经理或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业务实际需要调整担保方式、签署担保文件

等。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磊

注册资本：6,83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办事处邬树村金龙街 3号

成立日期：2014年 1月 22日

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铝合金模板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制造；

建筑工程设备销售、租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脚手架

制作、安装；仓储服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湖北仁泰 51%的股权，湖北仁泰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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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715.50 26,732.45

负债总额 15,338.68 15,988.97

资产净额 11,376.83 10,743.47

2021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11.18 11,849.29

净利润 633.35 1,771.63

备注：2020年度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

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3、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4、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

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申请授权公司总经理根

据湖北仁泰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办理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借款协议和担

保协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融资租赁方式、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事项。

5、湖北仁泰其他股东愿意就上述担保事项向上市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数额以其持有的湖北仁泰的全部股权价值为限。

以上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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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子公司投资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大黄蜂拟投资 18亿元用于购买高空作业平台等主营设备，

拟向具有相应资质且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申请开展净融入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为了大黄蜂业务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对

大黄蜂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以合同实际约定为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旭明

注册资本：11,67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经济开发区通济街 60号 2楼

212室(丽景民族工业园)

成立日期：2019年 3月 28日

经营范围：高空作业平台、多功能电力维修抢修平台、起重机械设备、建

筑机械设备、液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服务；建筑工程安全设

备及成套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大黄蜂 94.21%的股权，大黄蜂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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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5,890.47 190,972.70

负债总额 238,415.14 169,842.96

资产净额 27,475.33 21,129.75

2021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981.15 47,386.04

净利润 4,845.58 8,391.87

备注：2020年度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

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3、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4、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

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申请授权公司总经理根

据大黄蜂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办理具体事宜，包括选择、确定、引进新的具有相

应资质且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签署融资租赁协

议和担保协议，在大黄蜂总融资额度内对融资对象、融资金额、担保金额进行

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融资租赁方式、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事项。

5、大黄蜂其他股东愿意就上述担保事项向上市公司提供反担保，并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数额以其持有的大黄蜂的全部股权价值为限。

以上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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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根

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

对该 10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0,270.6505 万股减至

90,255.4505万股，注册资本将由 90,270.6505万元减至 90,255.4505万元。

鉴于以上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进行修订，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详细内容如下：

以上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为准。

以上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8日

原文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0,270.6505万元。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90,255.4505万元。

第三章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0,270.6505 万

股，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人

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0,255.4505 万

股，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人

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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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水

平，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充分调

动公司员工对公司的责任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

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实

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制定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文件）

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有表决权的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

以上，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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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规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

施，确保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效落实，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制定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 详 见 公 司 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文件）

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有表决权的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

以上，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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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取消计划持有人的资格、提前终止本持股计划等；

4、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5、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本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若在实施过程中，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敏感期等情况，导致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公司股票购买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延长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

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解锁以及分配的全

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并签署相关

协议；

8、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9、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上

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员工持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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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

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有表决权的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

以上，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请予以审议。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8日


